
調降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

發文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文字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09.30. 金管證交字第1110147925號

發文日期：民國111年9月30日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百三

　　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及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六條規定辦理

　　。

二、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八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

　　辦法第十五條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八十二條之

　　二規定辦理借券，並於市場賣出時，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不得超過該種

　　　　　有價證券上市（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二）借券賣出餘額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股份或受益權

　　　　　單位數之百分之十。

三、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前三十個營業日之

　　日平均成交數量之百分之二十。但證券商因發行認售權證、指數投資

　　證券、營業處所經營結構型商品與股權衍生性商品交易業務、擔任受

　　益憑證流動量提供者或期貨自營商擔任股票選擇權或股票期貨造市者

　　等避險需求、或證券商擔任股票造市者提供買賣報價或避險需求之借

　　券賣出不受限制。

四、前點有關數量之計算方式及每日可借券賣出股數，應依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辦理。

五、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

　　市（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之二十時，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有價證券買

　　賣得為融資融券額度暨借券賣出額度分配作業要點辦理。

六、第二點有關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數之計算，以前一營

　　業日之總發行受益權單位數為準。

七、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月一日生效；本會一百十年六月四日金

　　管證交字第一一００三六二０三九號令，自一百十一年十月一日廢止

　　。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10.11. 金管證交字第1110384444號令發布

，自111年10月12日廢止〕


